
证券代码：600635 证券简称：大众公用公告编号：2015-029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 年 7月 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中山西路 1525号技贸宾馆三楼多功能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7,636,9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28.680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 

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 

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公 



司董事长杨国平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5 人，董事庄建浩先生、姜国芳先生、颜学海先生

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 人； 

3、公司总经理梁嘉玮先生和董事会秘书赵飞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1、 议案名称：一、《关于公司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429,505 99.8294 1,117,204 0.1579 90,200 0.0127 

 

2、 议案名称：二、《关于公司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上市方案的议案》的下列事项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429,505 99.8294 1,117,204 0.1579 90,200 0.0127 

 

3、 议案名称：2.02 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429,505 99.8294 1,117,204 0.1579 90,200 0.0127 

 

4、 议案名称：2.03 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429,505 99.8294 1,117,204 0.1579 90,200 0.0127 

 

5、 议案名称：2.04 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429,505 99.8294 1,117,204 0.1579 90,200 0.0127 

 

 



6、 议案名称：2.05 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429,505 99.8294 1,117,204 0.1579 90,200 0.0127 

 

7、 议案名称：2.06 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429,505 99.8294 1,117,204 0.1579 90,200 0.0127 

 

8、 议案名称：2.07 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429,505 99.8294 1,117,204 0.1579 90,200 0.0127 

 

9、 议案名称：2.08 募集资金投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300,642 99.8112 1,117,204 0.1579 219,063 0.0309 

 

10、 议案名称：2.09 其他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300,642 99.8112 1,117,204 0.1579 219,063 0.0309 

 

 

11、 议案名称：三、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429,505 99.8294 1,117,204 0.1579 90,200 0.0127 

 

12、 议案名称：四、关于国有股减持/转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429,505 99.8294 1,117,204 0.1579 90,200 0.0127 

    根据《国务院关于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H 股并上市时，公司国有股股东需将其持有的相当于本次境

外新发行股份数 10%的股份（如行使超额配售权，则还应包括超额配售股份数

10%的股份）划归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 

需要在本次发行并上市过程中履行国有股转（减）持义务的国有股股东为上

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和无锡客运有限公司。目前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和无锡客运有限公司对公司的持股情况如下： 

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 

相应的转(减)持股数占国

有股转(减)持总股数的比

例 

上海燃气（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股 201,062,058 97.4% 

无锡客运有限公

司 
国有股 5,464,800 2.6% 

    按照本次发行的 H 股股数不超过 435,406,707 股计算（超额配售权行使前），

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应当将预计不超过 43,540,671 股划归社保基金持有或

根据社保基金要求予以减持。无锡客运有限公司应当将预计不超过 1,324,923 股

划归社保基金持有或根据社保基金要求予以减持。 

根据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资本需求，在符合 H 股上市地监管要求的最低流

通比例规定的前提下，本次发行的 H 股股数不超过股 435,406,707，约占发行后

公司股份总数的 15%，公司并授予联席全球协调人不超过本次发行的 H 股股数

15%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其中，超额配售权由联席全球协调人根据市场情况行使，

行使前需得到公司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即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上

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同意，但有关取得相关股东一致同意的安排最

终将根据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及/或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

称"香港证监会")等境内外监管机构的意见调整，并以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及

/或香港证监会等境内外监管机构最终批准的方案为准。实际发行的股份总数、

超额配售事宜及配售比例，将根据公司的资本需求、与境内外监管机构的沟通情

况和发行时境内外市场具体情况，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

法律规定、监管机构批准和市场情况确定。倘超额配售权最终获行使，上海燃气

（集团）有限公司与无锡客运有限公司的实际转（减）持国有股数量将根据有关

法律规定作出相应调整。 

鉴于资本市场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为确保本次发行上市成功，如公司

根据实际情况和证券管理部门的要求，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前提下，对本次公开股份的数额、比例作适当调整，则将相应调整国有股

减持/转持数量。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和无锡客运有限公司实际转（减）

持国有股数量将以届时实际发行的 H 股股数为基数并按照法定比例确定。 

在有关部门批准上述国有股减/转持后，如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书面委托公

司在本次发行时将该等减/转持的国有股出售，公司将安排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承

销商在公开发行 H 股时将该等国有股一并出售，所得资金在依法扣除相应的费



用后即时足额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如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决定继

续持有该等股份，公司将依据有关中国法律以及香港联交所的规定办理相关的审

批和登记手续，在股票上市前将转持股份登记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指定的

账户上。 

 

13、 议案名称：五、关于公司本次 H 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429,505 99.8294 1,117,204 0.1579 90,200 0.0127 

    鉴于公司拟申请在境外公开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根据

本次发行并上市工作的需要，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相

关决议有效期为自该等决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 

 

14、 议案名称：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

处理与公司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有关事项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429,505 99.8294 1,117,204 0.1579 90,200 0.0127 

 

15、 议案名称：七、关于公司发行 H 股股票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0,964,705 99.0571 1,117,204 0.1579 5,555,000 0.7850 

    鉴于公司拟申请在境外公开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为平

衡公司现有股东和未来 H 股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公司截至本次发行时的滚

存未分配利润（须扣除在本次发行前已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但尚未实施分配的

未分配利润，若有）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全体新老股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共同享

有。 

 

16、 议案名称：八、关于选举梁嘉玮先生、俞敏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选举梁嘉玮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7,353,255 99.9599 189,704 0.0268 93,950 0.0133 

   董事会提名公司总经理梁嘉玮先生、工会主席、行政总监俞敏女士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进行选举。梁嘉玮先生和俞敏女士

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后，其任期至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梁嘉玮先生和俞敏女士的简历附后）。 

董事候选人简历： 

梁嘉玮：男，1973 年出生，工商管理学硕士，经济师（金融）。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并兼任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大众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大众集团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电科智

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大众燃

气有限公司董事、大众（香港）国际有限公司董事。 

 

17、 议案名称：2、选举俞敏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7,353,255 99.9599 189,704 0.0268 93,950 0.0133 

    董事候选人简历： 

俞敏：女，1960 年出生，HR 硕士，经济师。 

现任本公司工会主席、行政总监，并兼任上海大众集团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监事、上海大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18、 议案名称：九、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姚祖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7,227,055 99.9421 189,704 0.0268 220,150 0.0311 

    为符合公司本次发行 H 股股票的相关监管要求，董事会提名姚祖辉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对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

进行选举。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后，其任期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该等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简历附后。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姚祖辉先生：男，1965 年出生，工商管理学硕士。 

现任万顺昌集团有限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之公司，股

票代号：1001）之主席及执行董事。姚祖辉先生于一九九四年加入万顺昌集团。

毕业于柏克莱加州大学及哈佛商学研究院。公职服务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代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沪港经济发展协会会

长、香港岭南大学校董、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复旦大学校董。于二零零

四年荣获「香港青年工业家奖」。于二零零八年获香港特区政府授予太平绅士。

姚先生为开达集团有限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之公司，股票

代号：180）之独立非执行董事。姚先生为万顺昌集团提名委员会主席及薪酬委

员会成员。亦为万顺昌集团若干附属公司之董事。 

 



19、 议案名称：十、关于修订<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7,353,255 99.9599 189,704 0.0268 93,950 0.0133 

 

20、 议案名称：十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7,353,255 99.9599 189,704 0.0268 93,950 0.0133 

    公司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10 股送红股 5 股；每股派发（扣税前）

现金红利 0.035 元）已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实施完毕。公司股本由 1,644,869,783 股变更为

2,467,304,675 股。 

本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公司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如下： 

 

 修改章程第六条 

原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陆亿肆仟肆佰捌拾陆万玖仟柒佰捌拾叁元。 

变更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拾肆亿陆仟柒佰叁拾万肆仟陆佰柒拾伍元。 

 

修改章程第十九条 

原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164486.9783 万股，均为普通股。 

变更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246730.4675 万股，均为普通股。 

 



 

21、 议案名称：十二、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7,353,255 99.9599 189,704 0.0268 93,950 0.0133 

 

22、 议案名称：十三、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7,353,255 99.9599 189,704 0.0268 93,950 0.0133 

 

23、 议案名称：十四、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7,353,255 99.9599 189,704 0.0268 93,950 0.0133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七、关于公司

发行 H 股股票

之前滚存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

案  

1,064,313 13.7570 1,117,204 14.4407 5,555,000 71.8023 

 八、关于选举

梁嘉玮先生、俞

敏女士为公司

董事的议案 1、

选举梁嘉玮先

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   

7,452,863 96.3336 189,704 2.4521 93,950 1.2143 

 2、选举俞敏女

士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  

7,452,863 96.3336 189,704 2.4521 93,950 1.2143 

 九、选举姚祖

辉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7,326,663 94.7023 189,704 2.4521 220,150 2.8456 

四、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亮；王荣菁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7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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